
NO.（KG）2-6

办理《采矿权评估报告备案》指引

（办理单位：矿产资源管理科，88329492）

办理依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和<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75号）

办理方式：

1、采矿权出让方或转让方委托（出具委托书）。

2、受委托的评估机构依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和资产状况实地核查，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及合理的评估参数，独立进行科学、公正的评估，提出评估报告。

3、评估机构向省以上地矿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对评估报告予以确认。

①省地矿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由评估机构直接向省申请；

②省以下地矿行政主管部门或企业委托的需经市地矿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并出具意见后报省确认。

4、省以上地矿行政主管部门对评估报告按程序审核后，对评估结果予以确认；需报部确认的由省出具审核意见报部申请确认。

提供材料：

（1）采矿权评估报告备案申请报告一份；
（2）采矿权评估报告及附件；

（3）标明采矿许可证（矿区）范围的地质和工程图件；

（4）采矿权评估报告审查意见；

（5）采矿权评估委托合同书；

（6）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7）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8）采矿许可证复印件（出让采矿权的除外）；

（9）要求提交的其他与评估有关的资料。
办理程序：提交申请资料→受理（检查资料，确定是否受理）→审查→审核→复核→上报

办理时限：25个工作日送上级审批

